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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名时间及信息填报
(一)报名时间：2023年7月20日8:30—7月27日24:00。
适龄儿童、少年家长通过微信关注“高阳教育”公众号，点击“中小学招生”菜单进入“招生入学”系统，在相应报名入口进行报名。报名时可按意愿选择仅公办中（小）学报名或公办/民办中（小）学均报。若仅填报了民办学校，一旦未被录取则视为放弃在高阳县其它学校就读。
此次报名信息将作为入学依据，一名适龄儿童、少年仅能填报一次，不能重复填报。学生信息提交后，应及时通过“查询、修改、抽签”端口查看学生是否报名成功，如发现填报信息错误，可通过“修改”功能进行更正。2023年7月27日24时，报名系统将自动关闭，学生信息不能再进行填报、修改，只能查询。如学生未在报名系统中填报，将影响学生入学。
(二)报名信息填报
⑴户籍：以户口簿为准填报。
⑵住房：①适龄儿童、少年的法定监护人（父母）或祖父母、外祖父母有城区房屋（不动产）产权，按房产地址填报（适龄儿童、少年的监护人在城区有两处以上房产的，仅能填报一处房产作为入学依据，不得更改）。②高阳县以外户籍学生按监护人办理居住证的地址信息填报。
住房位置填写要具体到XX路（街）XX小区XX楼XX单元XX室，若没有具体小区名称，以路（街)名称或明显参照物表述。
⑶随迁人员子女，按要求填报户籍、住房信息，还需填报高阳县有效期内居住证信息。
(三)报名材料
⑴户籍以户口簿为准，适龄儿童、少年户籍必须在学校招生片区内且与父或母一方或法律指定的其他法定监护人在同一户口簿上，否则不认定该生具有该学校片区户籍。户籍需上传户口本的首页、户主页、学生页；适龄儿童、少年与监护人为高阳县以外户籍的，还需上传学生和学生监护人有效期内居住证。
⑵房产以房产证、不动产权证为准。适龄儿童、少年户籍与其父母(法定监护人)的户籍和房产证、不动产权证姓名信息相一致，该房产作为入学依据;适龄儿童、少年与父母双方或一方不在一个户口簿上的，如果其父母双方或一方有城区房屋（不动产）产权，并能提供医学出生证明、结婚证、户口簿，则该房产作为入学依据，否则，不予认定；适龄儿童、少年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城区房屋（不动产）产权，且户籍未与学生在一起的，若学生和父母所在的户口簿与学生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户口簿的户主页地址完全相同，且孩子父母双方能够提供城区无房产证明（到龙湖公园高阳县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专区开具），该房产作为入学依据，否则，不予认定；没有交付使用的新购住房和规划用途不是住宅的房产不作为入学依据。
房产需上传房产证的房屋所有权人信息页、房产证档案号页；已入住新购住房暂未办理和正在办理产权证的，上传购房合同（包括：房屋所有权人姓名页、房屋具体坐落位置页、房屋具体门牌位置页、房屋交付使用时间页、合同双方签字盖章页）、全额购房正式发票、契税票据、公共维修基金票据及房产局开具的房屋登记费发票等相关材料；房产证正在抵押的，上传抵押单位盖章的房产证复印件和银行抵押贷款合同（包括：房屋所有权人姓名页、房屋具体坐落位置信息页和合同双方签字盖章页）。
⑶烈士子女、现役军人子女、公安英烈、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子女及其他各类优抚对象等子女除按上述要求上传户籍和房产信息，还需上传监护人的证件和单位出具《协调子女入学的函》等相关材料。
⑷随迁人员子女需上传户籍信息、学生和学生监护人有效期内居住证，还需上传营业执照或监护人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用工合同。
二、招生时间安排和流程
按照公办民办学校同步招生工作要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第一阶段：民办学校（宏利佳学校）
7月28日—29日，宏利佳学校通过招生入学系统初步核查学生报名材料。教体局对网上初审合格的材料进行核查，确认没有问题后，学校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现场验证时间。
7月30日—8月1日，宏利佳学校严格按照招生办法，以招生入学系统中的报名信息为准，对网上初审合格学生的报名材料进行现场审验。网上初审合格的学生家长携带报名材料的原件、复印件到学校现场审验。教体局将安排专人到现场对学生报名资料进行核查。
8月2日—4日，宏利佳学校在招生平台对网上初审合格且现场审验合格的学生信息进行确认。报名人数小于等于招生计划时，将全部录取；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时，统一通过家长自主抽签确定录取名单。
8月5日，学校填写《高阳县2023年一年级、七年级新生录取情况汇总表》后上报教体局普教股。学校通过招生入学系统完成录取工作。学生家长通过招生入学系统的“查询、修改、抽签”端口查看学生录取信息。
民办学校已录取的适龄儿童、少年，公办学校不再进行录取。
(二)第二阶段：面向全县招生（金鑫小学、集英小学）和面向庞口镇、西演镇、小王果庄镇招生（集英中学、庞口中学、旧城中学）的公办学校。
第一阶段未被民办学校录取且填报了上述公办学校的适龄儿童、少年，学生信息自动进入第二阶段公办学校招生程序，按照公办学校招生办法进行录取。
8月6日—7日，各学校通过招生入学系统初步核查学生报名材料。教体局对线上初审合格的材料进行核查，确认没有问题后，学校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现场验证时间。
8月8日—10日，各学校严格按照招生办法，以招生入学系统中的报名信息为准，对网上初审合格学生的报名材料进行现场审验。网上初审合格的学生家长携带报名材料的原件、复印件到学校现场审验。教体局将安排专人到现场对学生报名资料进行核查。各学校要合理安排时间，避免人员聚集。
8月11日—13日，学校在招生平台对网上初审合格且现场审验合格的学生信息进行确认。报名人数小于等于招生计划时，将全部录取；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时，统一通过家长自主抽签确定录取名单。
8月14日，学校填写《高阳县2023年一年级、七年级新生录取情况汇总表》后上报教体局普教股。学校通过招生入学系统完成录取工作。学生家长通过招生入学系统的“查询、修改、抽签”端口查看学生录取信息。
(三)第三阶段：其他公办学校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未被学校录取且填报了其他公办学校的适龄儿童、少年，学生信息自动进入第三阶段其他公办学校招生程序，按照公办学校招生办法进行录取。
8月15日—8月16日，各学校通过招生入学系统初步核查学生报名材料。教体局对各学校初审合格的材料进行核查，确认没有问题后，学校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现场验证时间。
8月17日—19日，各学校严格按照招生办法，以招生入学系统中的报名信息为准，对网上初审合格学生的报名材料进行现场审验。网上初审合格的学生家长携带报名材料的原件、复印件到学校现场审验。教体局将安排专人到各学校现场对学生报名资料进行核查。各学校要合理安排时间，避免人员聚集。
8月20日—22日，学校在招生平台对网上初审合格且现场审验合格的学生信息进行确认。报名人数小于等于招生计划时，将全部录取；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时，统一对第三类有房无户和随迁子女适龄儿童少年通过家长自主抽签确定录取名单。
8月23日，学校对确认录取的学生进行汇总，填写《高阳县2023年一年级、七年级新生录取情况汇总表》后，县直学校上报教体局普教股，各乡镇学校上报总校。学校通过招生入学系统完成录取工作。学生家长通过招生入学系统的“查询、修改、抽签”端口查看学生录取信息。
学校要设立招生入学咨询服务点，做好招生政策解释或现场指导填报工作。同时，各总校要做好辖区内各学校招生入学的监督、指导工作。
三、招生有关要求
(一)严控小学入学年龄
各小学必须严格执行适龄儿童入学年龄标准（即2017年8月31日前出生，含2017年8月31日出生），不准招收不符合年龄标准的儿童入学。
(二)严格控制班额
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和《河北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要求，各学校要严格落实小学、初中起始年级不得新增56人及以上大班额，要采取有效措施达到规定标准，确保大班额问题不再反弹。
(三)严格规范招生行为
1.各学校要严格按照招生要求进行招生，任何学校不得以任何形式提前组织招生宣传、预约报名、登记收费。不得招收片外生，更不得招收不符合入学条件的学生。学校要严格审验入学报名材料，认真查验原件与复印件是否一致，并保存报名学生的复印件备查。当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需要电脑随机派位时，要严格操作程序，做到公平、公正、公开，严禁弄虚作假。对在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工作中，违反招生政策，违规招生；在入学材料审验或在电脑随机派位时弄虚作假，给招生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的，将追究校长和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2.民办学校必须严格按照教体局审批的招生计划招生，严禁提前组织招生，变相“掐尖”选拔生源；严禁采用笔试、面试、测评或者任何变相形式的知识性考试方式选拔生源；严禁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组织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类考试，或采用社会培训机构自行组织的各类考试结果；严禁通过不正当手段争抢生源；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学生报名；严禁将学生的毕业考试成绩与收费挂钩，严禁虚假宣传。加大学籍管理力度，严禁违规招收“借读生”，出现人籍分离、空挂学籍等问题，不得为违规跨区域招收的学生和违规转学学生办理学籍转接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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